关于《渝水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新增划转事项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的背景与依据

为进一步推动我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不断深化，构建系统完善、科学规范、权责统一、运转高效的审批服务体系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渝水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进行动态调整，在中共渝水区委办公室 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》（渝党办发〔2025〕3号）基础上，新增划转管辖范围内（主城区车行道宽7米以下的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、经开区以及仙来片区）涉及道路开挖、排水许可、绿化等行政审批工作的4项行政许可事项，由区行政审批局负责实施。

